
    冠協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

維持「經銷商」聲明報備書 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報備事項： 

一、傳銷商編號：            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，於

民國________年_______月份業績，欲維持「經銷商」不晉

升為「經營者」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此聲明只有申請當月有效，若隔月又出貨達 10 瓶卻未報備，

則系統會自動成為經營者。 

2. 欲維持「經銷商」者，只要當月出貨達 10 瓶以上就須報備，

否則將自動晉升為「經營者」，這 10 瓶業績獎金將成為推薦人

之推薦獎金。 
 

此致  冠協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

 
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代 辦 人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公司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公司收件日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此版本自民國 100 年 12 月啟用 

  


